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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与用地基本情况

该批次建设用地申请将集体农用地 0.6779公顷（耕地 0.6622

公顷，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）、未利用地 0.0249 公顷转为建设

用地，连同集体建设用地 0.2194 公顷一并征收为国有。以上共

计申请建设用地 0.9222 公顷，涉及我县张家川镇西街村，共 1

个镇 1个村和 0个国有单位，共 1宗地，土地产权明晰，界址清

楚，没有争议。

该批次用地符合城镇开发边界管控规则，不占用永久基本农

田，不位于各级自然保护区、水源保护地、风景名胜区、国家公

园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，不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。

二、征收土地符合公共利益情况

我县认为该城市批次用地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》第 45条规定的公共利益情形。该项目用地符合 2016年张家

川县人民政府批准的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

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通知》（张政发〔2016〕29 号，该项目

名称见第 60页），符合县民族宗教编制的《张家川县“十三五”

民族宗教工作规划》（张政发〔2015〕85号，见第 10页），均

位于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，符合经依法批准的《张家川回族自治

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l-2035年）》确定的特殊用地和绿地

与开敞空间。

该批次用地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 45 条规定

的第（三）项规定，属于公共事业类建设活动，因为实施城市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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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发展，合并宗教活动场所来满足广大群众生活的需求，确需

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。

三、征地前期工作完成情况

我县已按规定对拟征收土地依法履行了征收土地前期程序。

（一）征收土地预公告

我县已按规定于 2024年 9月 23 日－2024年 10月 10 日（共

计 10个工作日）在拟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（镇）和村、村民小

组通过村公示栏发布了拟征收土地预公告。公告内容包括征收土

地范围、征收目的、开展土地现状调查的安排等内容。

（二）土地现状调查

我县按规定完成了土地现状调查，已查明拟征收土地的位

置、权属、地类、面积，以及农村村民住宅、其他地上附着物和

青苗等的权属、种类、数量等情况，填写了相关调查确认表，并

由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签字确认。

（三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

我县按规定完成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，张家川镇人民政府于

2024年 9月 25日备案了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，经评

估风险等级为低风险，确定了 2个风险点，分别为：征地补偿价

格、征地政策、征地程序、补偿款发放的风险和施工环境影响、

交通影响、安全文明施工、周边居民和商户影响、劳资纠纷的风

险，拟采取“绿色”等级风险应对措施和处置预案。

（四）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及听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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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县组织自然资源、财政、农业农村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等部门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，并于 2024年 10月 31日—2024

年 11月 30日（共计 30日）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乡（镇）和村、

村民小组通过村公示栏发布了征地补偿安置公告，公告内容包括

征收范围、土地现状、征收目的、补偿方式和标准、安置对象、

安置方式、社会保障，以及办理补偿登记的方式和期限、异议反

馈渠道等内容。按规定发放了《听证告知书》，在 5个工作日内

未收到相关村民及村民集体经济组织的听证申请，经相关村民集

体经济组织研究，向县自然资源局提供了放弃听证的复函，未召

开听证会。

（五）组织办理补偿登记

我县已按规定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规定期限内组织了1

个所有权人、7户使用权人办理了补偿登记。

（六）落实征地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等相关费用

我县已采取了足额预存方式按规定落实了征地补偿安置和

社会保障等相关费用。

（七）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

我县已按规定完成了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工作，已与涉及的

全部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签订了征地补偿安置协议。

申请用地涉及国有土地的：不涉及占用国有土地。

四、征地补偿安置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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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批次用地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按照《甘肃省人民政府

关于公布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》（甘政发

〔2023〕55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。共涉

及 1 个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片区，每亩补偿 6.3262 万元。地上附

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按照《张家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张家

川县土地征收征用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》（张政发

〔2024〕41号）执行。

该批次用地涉及安置人员 37人（均为被征收宅基地人员），

计划通过货币补偿方式安置。可以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

不降低、长远生计有保障。

该批次用地不涉及被征地农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。

该批次用地涉及征收农村村民住宅 7户，共 37人，拟采取

货币补偿方式给予公平、合理的补偿。

五、土地利用情况

依据国家产业政策目录和《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

展指导目录（2024 年本）》等规定，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

供地政策。

申报用地共 0.9222公顷，用途为特殊用地 0.8510公顷，公

园绿地 0.0712 公顷。以上用地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供地政策

和土地使用标准等规定，用地批准后，按国家相关政策及有关规




